平顺县应急管理局

关于征集违规异地执法、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检查、乱查封等问题线索的公  告
 

根据平顺县委、监委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县司法局趋利性执法专项整治工作统一安排部署，决定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关于违规异地执法、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检查、乱查封问题专项整治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一、征集时间

2026年4月1日—12月31日

二、征集范围

（一）违规异地执法：未经法定程序批准，擅自跨区域开展执法活动；在异地执法过程中，不遵循当地执法程序和规范，滥用执法权力；违法违规异地抓捕、查封、扣押、冻结企业和个人财产等行为。

（二）趋利性执法：以罚款为目的，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没指标；在执法过程中选择性执法，以罚代管，以罚款创收、违规设置电子监控设备等行为。

（三）乱收费：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收费项目，擅自提高收费标准、扩大收费范围，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接受服务并收费等行为。

（四）乱罚款：随意提高罚款标准，扩大罚款范围，小过重罚，没有法律依据或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罚款，不落实首违不罚及轻微违法行为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等行为。

（五）乱检查：未经法定程序，随意开展行政检查活动，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；重复检查、多头检查；不按规定公开行政检查结果等行为。

（六）乱查封：滥用查封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，超权限、超期限、超范围查封、扣押财物；不按规定妥善保管查封、扣押财物等行为。

三、征集方式

针对以上六个方面问题，广大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如有发现，可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12月31日期间，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举报反映：

（一）电话和通信地址

1、电话及传真：0355-8922293、0355-8926122（传真）。

2、通信地址：平顺县应急管理局（平顺县青羊市场北100米)。

（二）电子邮箱：psyjfg@163.com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次专项整治不受理无关的举报反映和来信来电。举报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真实、准确，内容要具体详细，应包含涉及问题人员、事件的基本情况、反映问题事实描述等。不得虚构、夸大、捏造事实，严禁借举报名义对他人诬告、陷害。

（二）对收到的问题线索，平顺县应急管理局将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进行核查处理，并对反映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。

（三）对违规异地执法、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检查、乱查封问题的相关工作意见建议，也可以通过相应渠道提交。

特此公告

              平顺县应急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日
